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5年1月30日
府行救字第1050024601號
訴願人：柳益生               地址：南投縣竹山鎮東鄉路5-5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竹山鎮公所
訴願人因申請調解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以下同）104年10月20日竹鎮民字第1040024102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撤銷，原104年6月18日訴願人與訴外人陳素娟成立之調解書，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依鄉鎮市調解條例規定移付或管轄法院審核。


事實

緣訴願人於民國104年6月18日就其與陳素娟君之傷害案件申請調解，同日於沙鹿童綜合醫院地下二樓美食廣場，由調解委員黃國惠獨任調解，雙方(陳素娟君委任陳金良君)達成共識並製作調解筆錄。惟就該案件，前經時任原處分機關調解委員會秘書黃俊雄君認該調解案仍尚缺相關要件，原處分機關以104年8月5日竹鎮民字第1040018645號函請陳素娟君限期補正並副知訴願人，陳素娟君因未能提供符合法院委任書，訴願人於104年8月13日於該調解案之聲請調解書具結願同意將本案文存原處分機關調解委員會便查。惟訴願人於104年9月1日重行申請調解，於104年9月18日由原處分機關調解委員會吳有財委員、曾鈺琄委員、沈金順主席辦理調解，因雙方當事人意見不一致，調解不成立，調解委員會依陳金良君之聲請開立「104年刑調字第141號調解不成立證明書」予聲請人在案。訴願人就該事件於104年10月1日再次於本所調解委會辦理調解，因雙方當事人意見不一致，調解不成立。訴願人於104年10月6日、104年10月7日以聲明書就104年6月18日調解文書資料申請函送南投地方法院核定，原處分機關以104年10月20日竹鎮民字第1040024102號函否准所請，訴願人不服，於同年月26日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5條規定：「調解成立時，調解委員會應作成調解書，記載下列事項，並由當事人及出席調解委員簽名、蓋章或按指印：一、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姓名、性別、年齡、職業、住、居所。如有參加調解之利害關係人時，其姓名、性別、年齡、職業、住、居所。二、出席調解委員姓名及列席協同調解人之姓名、職業、住、居所。三、調解事由。四、調解成立之內容。五、調解成立之場所。六、調解成立之年、月、日。前項調解書，調解委員會應於調解成立之日起3日內，報知鄉、鎮、市公所。」同法第26條規定：「鄉、鎮、市公所應於調解成立之日起10日內，將調解書及卷證送請移付或管轄之法院審核。前項調解書，法院應儘速審核，認其應予核定者，應由法官簽名並蓋法院印信，除抽存一份外，併調解事件卷證發還鄉、鎮、市公所送達當事人。…。法院因調解內容牴觸法令、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或不能強制執行而未予核定者，應將其理由通知鄉、鎮、市公所。…」、同法第27條規定：「調解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起訴、告訴或自訴。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經法院核定之刑事調解，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其調解書得為執行名義。」、同法第28條規定：「民事事件已繫屬於法院，在判決確定前，調解成立，並經法院核定者，訴訟終結。原告得於送達法院核定調解書之日起3個月內，向法院聲請退還已繳裁判費三分之二。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於偵查中或第一審法院辯論終結前，調解成立，並於調解書上記載當事人同意撤回意旨，經法院核定者，視為於調解成立時撤回告訴或自訴。」同法第29條規定：「因當事人聲請而成立之民事調解，經法院核定後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得向原核定法院提起宣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之訴。…」、法院適用鄉鎮市調解條例應行注意事項五規定：「法院發現調解書內容或程式之欠缺可以補正者，應限期通知鄉、鎮、市、區公所補正，不得遽予退回。如認調解書不應核定或逾期不補正者，應敘明其理由連同調解書通知鄉、鎮、市、區公所，不得命其撤回審核之聲請，或逕予駁回。」分別定有明文。
2、 再按法務部98年6月25日法律決字第0980024001號函略謂：「...三、次按調解成立時，調解委員應作成調解書，並應於調解成立之日起 3日內，報告鄉、鎮、市公所，鄉、鎮、市公所應於調解成立之日起10日內，將調解書及卷證送請移付或管轄法院審核（鄉鎮市調解條例第 25條及第26條第1項參照）。是調解案件於成立後，雖未經法院核定，仍具民法和解契約效力，故除當事人兩造均同意解除外，不得因單方申請而逕行撤銷調解成立案或不送法院審核；但如有意思瑕疵等情事，當事人仍得於法院核定後另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 29 條第1項提起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之訴，以資救濟。...」函示在案。
3、 訴願人理由略謂：（一）關於拒絕配合領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部分調解部分不成立，而開立調解不成立證明書，與民國104年6月18日所成立調解書分屬二件事情，依法並不影響民國104年6月18日所成立調解書之效力。（二）訴願人從未同意南投縣竹山鎮公所不用函送法院審查核定，原處分機關明顯曲解訴願人意思，嚴重侵害訴願人正當合法之權利。（三）…原處分機關所為處分有疏決定，南投縣竹山鎮公所遲遲怠於為合法之處分，嚴重侵害訴願人權益，原處分機關所為處分，且怠於為適法之處分云云，資為爭議。

4、 本件訴願人與陳素娟之代理人陳金良於104年6月18日10時20分經調解委員黃國惠調解見證兩造雙方位於沙鹿綜合醫院地下室調解結果，訴願人同意賠償醫療費32萬96元整，於調解成立時當場付清，不另立據（含汽車強制險），並於出院3日內訴願人再給付相對人後續醫療及精神慰藉金100萬元整，相對人願不追究本件刑責，並經雙方在調解筆錄簽名，自應認本件調解已因兩造意思合致而成立。此有委託書、本縣竹山鎮調解委員會104年刑調字第141號調解筆錄可稽，自堪信訴願人之主張為真實。經查調解程序進行時，當事人辦理報到及身分查驗，委任代理人除出示個人身分證以供查驗外，還要出具委任書正本，調解成立時，調解委員會應作成調解書，記載法定事項，並由當事人代理人及出席調解委員簽名、蓋章或按指印，調解委員會應於調解成立之日起3日內報知鄉、鎮、市、區公所。鄉、鎮、市、區公所對於所有調解成立事件，均應於調解成立之日起10日內，不待當事人請求，一律依權責將調解書送請管轄法院審核，核先敘明。
5、 惟調解委員製作調解筆錄，經當事人與調解人簽名蓋章，調解即合法成立。是調解案件於成立後，雖未經法院核定，仍具民法和解契約效力，故除當事人兩造均同意解除外，不得因單方申請而逕行撤銷調解成立案或不送法院審核。（參照法務部98年6月25日法律決字第0980024001號函示）調解事件經調解成立後，除向原核定法院提起宣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之訴外，不得因當事人之聲請而撤銷該調解成立案或不送法院審核，原處分機關主張訴願人於104年8月13日10時20分許，親自至本會表示尊重對造人意思如不便再交付正式格式委託書時，本人願意將此調解書文存於調解會文存便查，否准函送法院核定，顯係誤解法令，委難採據。調解前委任書是否具備委任效力，有無再補提法院規定之委任書，尚非原處分機關斟酌之事項，原處分機關未於調解成立之日起10日內，將調解書及卷證送請移付或管轄之法院審核，與現行調解程序顯然相悖，蓋調解經法院核定後，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起訴、告訴或自訴，事關當事人權益甚鉅。揆諸首揭規定及函示原處分尚嫌疏略，自有未洽，應予撤銷，原處分機關應依鄉鎮市調解條例之規定將調解書及卷證送請移付或管轄法院審核。至於原處分機關於104年9月18日發給陳金良君調解案調解不成立證明書，係屬另一私權關係，核與本案無涉，併予敘明。
6、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82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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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5年1月30日

縣長    林 明 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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